
依審查時間提前 (學生自尋單位) 

實習前完成申請 (教師系所媒合) 

暑期6月中旬前 

寒假1月中旬前 

學期開學第2週 

自行提前參加 

完成時 

申請 

• 本校研究生校外實務研究申請表 

• 表1 實習單位基本資料表 

• 表2 實習機會評估表 

• 表2-1 個別實習計畫 

• 表3 實習合約(薪資版、無薪資版、境
外版) 

• 表8 家長同意書 

• 表9 實習安全切結書 

系會審查 

• 審查學生自尋單位案 (教師系所媒合
案免審) 

• 審查通過→可實習 

• 審查不通過→ 1.修正再提複審 或 2.
重新尋找並提新案 

安全講習 

• 本校每年6月底前規劃辦理1至2場安
全講習，請自行提前報名1場參加。 

結案 

• 本校研究生校外實務研究學分成績登
錄申請表 

• 表4 實習紀錄 

• 表5 輔導紀錄(含照片) 

• 表5-1 訪視紀錄(實地訪視者提供，無
則免繳) 

• 學生心得報告(紙本1份、電子檔光碟
2張，封面寫上：班級、姓名、學號) 

• 學生滿意度問卷調查表 

• 廠商滿意度問卷調查表 

• 評分表及成證明 

• 時數累積證明(多單位、時段或學期
者才需繳) 

• 廠商考核表 

• 教師考核表 

 

 

108年製圖 

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發展系  
校外實務研究實習時程圖 



隨時，經指導教授審查同意
即可 

自行提前參加 

完成時 

申請 

•原則上不需送申請文件至系。 

•建議可與實習單位簽訂合約。 

 

 

 

 

 

 

安全講習 

•本校每年6月底前規劃辦理1至2場
安全講習，可自行報名1場參加。 

結案 

•碩士生實習畢業門檻證明表 

 

60小時 
實習門檻 

108年製圖 

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發展系  
畢業門檻實習時程圖 


